
抽查任务

名称
抽查依据 抽查项目

抽查起止

时间
牵头部门及抽查内容

抽查

方式

抽查比例和

频次

临沂市医疗机

构联合检查重

点检查计划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、《根据国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

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（国

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

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》

（鲁政发〔2019〕10号）

医疗机构资质管理情况；卫生技

术人员管理情况；药品和医疗器

械管理情况；医疗技术管理情

况；医疗文书管理情况

2024年4月20

日-2024年11

月31日

临沂

市卫

生健

康委

员会

医疗机构资质管理情况；卫生

技术人员管理情况；药品和医

疗器械管理情况；医疗技术管

理情况；医疗文书管理情况;

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违

法行为的检查;执行政府定价、

政府指导价情况

现场

检查

全年抽查比例不

低于 5%，抽查频

次根据监管需要

确定


